
 联 合 国   S/PV.6716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七年 

 

第六七一六次会议 

2012 年 2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

录处处长(U-506)。 

12-23458 (C) 
*1223458*  

 

主席： 梅南先生 ........................................  (多哥) 

   

成员： 阿塞拜疆 ........................................  穆萨耶夫先生 

 中国 ............................................  王民先生 

 哥伦比亚 ........................................  奥索里奥先生 

 法国 ............................................  博内先生 

 德国 ............................................  贝格尔先生 

 危地马拉 ........................................  布里斯·古铁雷斯先生 

 印度 ............................................  库马尔先生 

 摩洛哥 ..........................................  卢利什基先生 

 巴基斯坦 ........................................  塔拉尔先生 

 葡萄牙 ..........................................  莫赖斯·卡布拉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  潘金先生 

 南非 ............................................  桑库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  赖斯女士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S/PV.6716  
 

12-23458 (C)2 
 

 上午 10 时 2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我邀请苏丹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 S/2012/97，其中载有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

行表决。我现在把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赞成： 

阿塞拜疆、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危地

马拉、印度、摩洛哥、巴基斯坦、葡萄牙、俄罗

斯联邦、南非、多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法语发言)：有 15 票赞成。决议草案获

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2035(2012)号决议。 

 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奥斯曼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

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本次会议上发言。本

次会议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因为它将要延长达尔富

尔问题专家小组的授权。我要简明扼要地发言。 

 通过参加本次会议，我再次希望重申，我们决心

并打算最终解决始于 2003 年的这场冲突。我们在《促

进达尔富尔和平多哈文件》所规定的和平解决进程方

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安全理事会成员见证了达尔富尔

地区管理局启动《文件》的执行工作，该机构几天前

刚刚开展工作。 

 我赞扬第 2035(2012)号决议的各项规定，这些规

定重申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达尔富尔冲突。我们从一

开始就深信这一点，我们也通过结束那里长期冲突的

《全面和平协议》，向我们的南苏丹兄弟重申了这一

点。我们也肯定安全理事会支持实现全面解决的努

力。这种支持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不希望看到它

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需要化为具体行动。 

 在这方面，我要谈谈我曾向安理会报告过的一起

事件。在该事件中，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运动)配备

利比亚政权提供的供需品和武器，越界进入南苏丹。

我们的报告详细说明了这些部队在南苏丹的位置。我

获悉，专家小组一名成员前往南苏丹，但该国政府却

不允许他了解确定利比亚武器位置所需的情况。遗憾

的是，安理会未就此事采取行动。 

 我提到该事件，是因为正义运动是仍在达尔富尔

积极活动且未参加和平进程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其

两名领导人目前正在南苏丹，安理会成员肯定知道，

他们发起了一场企图以武力推翻喀土穆政府的运动。

我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就第 2035(2012)号决议的规

定采取行动，将这些规定落实为惩罚该运动的持续努

力。多项决议坚持要求对不参加和平进程者进行处罚

并追究其拒绝参加的责任。 

 我愿谈谈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对地区管理

局的活动感到非常乐观，这些活动无疑会迅速取得成

功。不过，我们需要安理会的支持，向拒绝谈判的反

叛团体施加压力。 

 第二，我愿重申，正如我的兄弟哥伦比亚代表很

清楚的那样，我们打算充分配合他的工作，为专家小

组执行任务提供便利。因此，我十分惊讶地看到决议

提到包括拖延发放签证在内的各种障碍，以及妨碍小

组履行授权的其它问题。从其它决议中抄来的此类措

辞有损安理会的公信力、小组活动和委员会工作。我

要指出，我们在提出签证请求的 24 时之内就向小组

成员发放了签证，我们为小组与苏丹所有相关人员会

晤提供了便利。我收到委员会主席的两封来信，信中

强调了苏丹政府给予小组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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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惊讶地看到决议提到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问题，其中包括空中轰炸。此类袭击已经过去，我们

没想到决议会包含这样的段落。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

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理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上午 10 时 30 分散会。 


